
 中共东南大学纪委文件
东大纪〔2016〕7号
                            
关于报送廉政风险点与内控机制薄弱环节
排查问题清单的通知
学校各有关部门、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和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意见》，加强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根据《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关于校领导班子成员切实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相关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有力推动9月12日学校201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部署的廉政风险点和内控机制薄弱环节排查工作，有效建立二级单位的风险防控管理体系，经研究，就二级单位报送问题清单通知如下：
一、排查对象
全校各部处、院（系）、直附属单位等二级单位。
二、排查内容概要
各单位要结合各自特点，从决策程序、工作流程、经费使用、资产管理、人员招聘、合作交流、业务履职以及其他与审批权、决策权、组织人事权、公共资源调配和使用权等方面（详见附件），认真梳理本单位的廉政风险点和内控机制薄弱环节，从查找风险、防范预警、追踪问责到建立长效机制，强化风险防范和业务管理的无缝衔接，以期有效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
三、排查要求
1.廉政风险点和内控机制薄弱环节排查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在分管或联系校领导的指导下，根据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要求，精心组织部署。强化责任担当，各部门应由行政主要负责人牵头，各院（系）应由院（系）党委主要负责人牵头、行政配合。全面查找廉政风险点和内控机制薄弱环节，着重形成问题清单。对问题的梳理应该系统全面而非零星随意，查找出的问题要明确明晰，有明确的工作指向和目标，以利整改。
2.各单位对于问题清单，要给出明晰的整改路径和时间点。能解决的，要立即整改；需要跨部门解决的，在分管校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下，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协调；对于那些虽然发生或出现在本单位所辖工作之中、但其解决却有待相关部门或方面参与和配合，甚至有些需要在学校的整体层面统筹解决的问题，各单位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较为详实、可行的工作意见和建议。
3.各单位要按照会议要求完成初步排查工作，着重问题清单，并于10月20日之前书面报告。问题清单需经分管（联系）校领导审阅签字认可。相关材料纸质版一式三份，一份由分管（联系）校领导留存，一份各单位留存，一份交送至纪委办公室，同时电子版通过oa发送至纪委办公室李瑛处。
4.学校将对各单位上报的内容进行汇总整理，排查情况将作为201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评的重要内容。
联系人：李瑛；电话：52090127；地址：九龙湖校区行政楼206纪委办公室
附件：廉政风险点与内控机制薄弱环节排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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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廉政风险点与内控机制薄弱环节
排查要点
一、决策程序
针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中存在的问题，围绕“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否建立、决策程序是否规范、制度执行是否到位等方面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关注重大决策是否落实集体决策，是否实行票决，是否公平、公开、透明，是否广泛征求广大师生员工的意见、决策记录是否完整、是否坚持信息公开。
二、工作流程
针对工作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围绕相关制度是否健全、程序执行是否规范、内部监督是否有效等方面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关注是否严格执行学校相关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内部内控机制，是否对工作流程进行过程追踪和后期审核，是否对部门内部涉及人财物等关键岗位进行风险防控，是否强化流程内转效率，是否强化内部监督检查机制。
三、经费使用
针对经费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围绕经费预决算编制执行是否合理、是否建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财务公开等方面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关注是否严格执行财务预决算制度、是否坚持领导“一支笔”审批及对报销合理性的审查、是否坚持财务公开、是否存在“小金库”现象。
四、资产管理
针对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围绕是否严格执行招投标规定、是否建立资产管理制度、是否有效提高国有资产的利用率等方面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关注是否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标、是否建立和健全相应的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定期进行资产盘点，做到帐实相符，是否建立固定资产登记、领用、借出手续程序，对外投资或经济行为是否经集体决策。
五、人员招聘
针对人才引进中存在的问题，围绕计划制订是否规范、材料审核是否真实、面试工作是否公开透明等方面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关注是否严格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制定本部门进人计划，是否严格按要求审查资格和申报材料，多层次把关，确定考核材料的真实性，是否组织面试小组，规范面试程序，做好面试记录，严格保证招聘试题的保密性，是否坚持网上公示。
六、合作交流
针对合作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围绕报批程序是否健全、交往过程是否规范、经费使用是否合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排查。重点关注是否按要求制订计划，是否严格执行合作交流的报批程序，是否严格执行学校关于公务接待、办公用房、公车使用管理等规定，是否严格执行教育部兼职取酬的相关规定，是否切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是否做好专项检查中的整改工作。
七、业务履职
围绕各部处执行上级专项业务或特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围绕是否理解、掌握上级要求、是否贯彻执行、是否整改到位等方面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关注是否了解本部门相关业务规范，是否严格执行上级业务要求，是否存在未能执行的情况，是否了解未能执行的原因，是否了解未执行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否确定整改时间及整改方案等。
八、其他
与审批权、决策权、组织人事权、公共资源调配和使用权等相关的内控机制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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